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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云投              公告编号：2022-064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的履行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公司

将根据合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数据为准）。 

2.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疫情反复、履约能力、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

国家有关政策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可能存在合同无法正常

履行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6），公

司与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造源景观旅游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作为

联合体，中标了“古城区荣华西片区城市更新示范建设项目-中济海公园海绵化

提升改造及全民健身项目 EPC招标”项目（以下简称“中济海项目”）。近日，

公司及其他联合体成员与中济海公园海绵化提升改造及全民健身项目建设指挥

部签订了《中济海项目总承包合同》，公司实施部分的建安工程费合同金额为

2.7亿元（含税），占公司 2021年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68.88%。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1.交易对手：中济海公园海绵化提升改造及全民健身项目建设指挥部。 

2.法定代表人：和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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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关系：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

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利益安排。 

4.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未发生类似交易情况。 

5.履约能力分析：交易对手方为地方政府专为中济海项目建设设立，资信情

况良好，履行能力较强，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具有一定保障。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古城区荣华西片区城市更新示范建设项目-中济海公园海绵化

提升改造及全民健身项目 EPC总承包。 

2.工程所在省市详细地址：丽江市古城区荣华片区。 

3.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1）新建及改造广场 18678平方米（2）生态康养

绿道全长 4647.7米，（3）水岸观景栈道（带栏杆木栈道）位于上库坝顶，全长

1269.3米，宽度为 3米，（4）游步道面积为 10042.2 平米，根据不同功能区域

及道路等级，分为 3m 宽、2m宽及 1.2-1.5m 宽的三种等级，（5）室外运动场地

（4 个篮球场、1 个七人制足球场、2 个网球场、4 个羽毛球场、1 个门球场、1

个自行车泵道场），（6）生物多样性生态绿化种植，（7）公园管理用房占地约

856 平米，游憩建筑及服务建筑占地约 5701 平米，包含 6 个驿站（含一个公园

服务中心），1 个滨水建筑及 1 个雪山观景建筑组团，（8）新建 1 个老年人活

动廊架、3座湿地海花亭、1座水榭、6座观景亭，（9）其他基础设施，（10）

水质净化提升系统工程，（11）堤防改造工程。 

4.合作方式：公司主要负责建设内容范围内的工程施工部分，联合体其他成

员负责工程设计部分。 

5.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合同总价款为 27,396.45万元，其中公司实施的工

程部分为 27,000 万元（含税）。价款按照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支付预付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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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项目实施进度支付进度款方式进行支付。 

6.定价依据：中济海项目各类工程计价标准执行现行《云南省工程造价计价

标准 2020 版》及《云南省 2013版清单计价规范》及配套文件，结算采用清单计

价的方式进行计价，仿古建筑及拆除部分定额以《云南省房屋修缮及仿古建筑工

程消耗量定额（2013）》计价。 

7.合同期限：项目设计及施工周期共 118 日历天，具体开工时间以建设或监

理单位书面通知为准。 

8.违约责任： 

（1）发包人违约：因发包人的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向承包人支付工

程进度款的，应从发包人收到付款申请报告后的第 26 日开始，以中国人民银行

颁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承包人支付延期付款的利息，作为延期付款的违约金

额。 

（2）承包人违约：①因承包人原因导致项目施工过程临时停工的，停工单

次超过 10日历天，或多次累计超过 20日历天的，则承包人应支付超期赔偿金额

10000元/天，单次停工超过第 16日历天，多次停工累计超过第 41日历天起算；

当多次停工累计超过 40 日历天的，承包人应承担 50000.00 元/天的违约金。②

发包人或监理单位发现承包人委派项目主要管理人员不能满足项目实施要求，有

权要求承包人更换或增派相关人员，承包人应立即执行，否则将视承包人违约，

并承担 10000 元/次的违约金。③承包人派驻本工程的项目总负责人、设计现场

代表、施工负责人及主要管理人员未经得发包人及监理工程师书面同意不得更

换，不得擅自离岗，每个月的驻现场时间不少于实际施工天数的 80%，而且以上

人员不得在本工程合同履行期内兼任其他工程的职务，一经发现擅自离岗或驻现

场天数不足，则视为承包人违约，承担 5000 元/天的违约金。④因承包人原因造

成工程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竣工的，每延误 1 天，承包人应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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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元/天的违约金，累计最高赔偿金额不超过合同金额的 5%。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合同的履行对公司 2022 年度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将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将根据合同履约情况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相关财

务数据的确认以经审计财务报告为准。 

2.上述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经营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合

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疫情反复、履约能力、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国

家有关政策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可能存在合同无法正常履

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中济海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